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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

1、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印发<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

增值税优惠目录>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5]78号），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安徽楚江高新

电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楚江电材”）下属的安徽楚江高新电材有限公

司资源循环利用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楚江电材资源循环分公司”）利用废

旧电机、废旧电线电缆、报废汽车、报废摩托车、报废船舶、废旧电器电

子产品、废旧太阳能光伏器件、废旧灯泡（管）及其拆解物为原料生产铜

金属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30%的税收优惠。近期，楚江电材资源循环分公

司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无为县税务局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14,854,046.25 元。 

其中： 

2019年 6 月 13 日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4,169,575.01元。 

2019年 7 月 19 日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2,852,693.09元。 

2019年 7 月 25 日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3,317,446.84元。 

2019年 9 月 9日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4,514,331.31 元。 

该政府补助资金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，是按照国家统一标准

享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，具有可持续性。 

2、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楚江电材与无为县人民政府签订的《楚江铜

导体产业园项目投资合同》，为支持楚江电材铜导体生产项目建设，根据

无为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，给予一定的政府扶持奖励资金支持。近期，楚



江电材资源循环分公司收到无为人民政府扶持奖励资金 19,810,101.93

元。 

其中： 

2019年 5 月 24 日收到扶持奖励资金 5,559,433.36元 

2019年 6 月 25 日收到扶持奖励资金 3,808,297.69元。 

2019 年 7月 23日收到扶持奖励资金 4,423,262.46 元。 

2019 年 8月 23日收到扶持奖励资金 6,019,108.42 元。 

本次政府补助资金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相关，以后年度是否持续发生

具有不确定性。 

3、根据安徽楚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无为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楚江再

生无为分公司”）与无为县泥汊镇人民政府签订的《招商引资协议》，无

为县泥汊镇人民政府根据楚江再生无为分公司对地方贡献，给予一定的政

府扶持奖励资金支持。 

2019 年 5月 24日，楚江再生无为分公司收到无为县泥汊镇人民政府

扶持奖励资金 9,367,240.13 元。 

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，公司已将持有的安徽楚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楚江再生”）

100%的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楚江再生自

2019年 5 月 31 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上述政府补助资金系股

权交割日前收到，已经计入公司利润总额中。 

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补助的类型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政府补助》的规定，与资产相关的政

府补助，是指企业取得的、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

助；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，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

助。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，故

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。 

2、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 

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政府补助》的规定，上述政府补助属

于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，直接计入其他收益。具体会计处理最

终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

3、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 44,031,388.31 元已按会计准则的规定计入当

期利润总额。 

4、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

本次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； 

2、收款凭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


